
滕州市开展整顿和规范矿业开发秩序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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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州市境内矿产资源蕴藏丰富，已探明矿种２１
种，７０余处。全市煤田面积 ９３１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６３％，划分为滕南、滕北、官桥和滕东４大煤田预测
区，分布着２９个矿区。煤炭资源储量１５．５２亿ｔ，石
灰岩资源储量３０．０３亿ｔ，花岗岩资源储量１３．０８亿
ｔ，是全国重要的煤炭和建材生产基地。多年来，滕
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矿政管理工作，始终坚持把

加强矿产资源管理、维护矿业秩序放在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资源支撑。特别是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关于
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和省政

府《关于贯彻国发［２００５］２８号文件全面整顿和规范
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下发后，滕州市委、市政

府结合实际开展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

作，集中２年半的时间，圆满完成了整顿和规范各项
工作任务，在全市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矿产

资源开发秩序。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１日，顺利通过了山
东省政府组织的检查验收。

１　领导重视组织严密

开展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是国

务院全面加强矿产资源管理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是新形势下提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保障能力的客观要求，是新时期实现矿业秩序长治

久安的重要举措。滕州市委、市政府充分认识开展

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统一安排和部署，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１．１　加强领导成立组织

该市政府成立了由分管市长任组长，国土、发

改、安监、煤炭、财政、工商、环保等１３个部门负责人

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全市整顿和规范矿产

资源开发秩序工作的组织、领导、协调和督导工作。

抽调各成员单位业务骨干并聘请部分专家，组建了

市“整规办公室”，具体负责业务指导和日常工作。

各镇街、煤炭矿山企业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机

构，切实做到领导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

位，为整顿和规范工作提供了有力的领导保障和组

织保障。

１．２　制定方案周密部署

该市政府制定下发了《滕州市整顿和规范矿产

资源开发秩序实施方案》，明确了整规工作的指导

思想、工作内容、时间安排和方法步骤；召开了由镇

（街）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议，

对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进行了全面安

排部署。每个阶段都召开调度会议，及时解决工作

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１．３　分级负责落实责任

该市政府与各镇（街），国土资源局与各矿山企

业，分别签订“责任状”，明确镇（街）行政主要负责

人和矿山企业法人代表为第一责任人，实行目标管

理，绩效考核，奖惩兑现，形成了政府统一领导、主管

部门靠上指导、相关部门协调联动、矿山企业全力配

合，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工作格局。

１．４　建章立制规范行为

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了“四项工作制度”，

即：①整规工作快报制度。及时掌握整规工作动态，
及时报告重要信息、重大案件及查处情况等。②违
法案件有奖举报制度。设立了公开举报电话，对举

报案件实行密码有奖举报。③重大案件督办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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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制度。对重大案件查处工作，明确责任，落实到

人，并落实结案时限。对有案不查，查处不力，影响

工作大局的，严肃追究责任人责任。④联络员制度。
建立了市、镇（街）、矿山企业联络员网络，加强联络

与沟通，确保政令畅通。

１．５　深化宣传广泛发动

滕州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黑板报、宣传

栏、阅报栏等宣传媒体和宣传工具，刊播矿产资源管

理公益广告，组织知识竞赛活动，广泛宣传开展整顿

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的重大意义，在全社

会形成了保护、节约资源光荣，浪费、破坏资源可耻

的共识，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２　明确任务强化措施

２．１　严格实施“三查”维护矿山开采秩序

针对矿产资源开发中无证勘查开采、超层越界

开采、非法转让、乱采滥挖、边探边采、以采代探等违

法行为，滕州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对矿产资源开

采情况进行全面清理排查，对矿产资源勘查项目进

行全面检查和对矿产资源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

行全面清查的“三查”工作。全市列入排查范围的

共有采矿企业７９家（甲类企业１４家，乙类企业６５
家），独立选（洗）矿厂３５家，矿产资源勘查项目１１
个，共排查出非法采矿企业 ３１家（其中黏土矿 ２５
家，采砂场４家，采石厂２家）。非法开采的黏土矿
主要是农村砖瓦窑场，已结合墙改工作，对所有砖瓦

窑进行了整顿处理；６家采石、采砂场，已全部依法
取缔。全市辖区内共有矿产资源勘查项目１１个，其
中煤炭８个、石灰岩１个、地下水１个、铁矿１个，通
过检查，合格项目９个，不合格项目２个，当场下达
了限期整改通知书，依法进行了处理。２００６年以
来，共查处违法开采矿产资源案件２３起，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２３件，罚款１２２万元。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３件，移送公安机关４件，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４人。

２．２　强化煤炭回采监管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２００５年以来，滕州市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统
一部署，以加强煤炭资源回采率监管为重点，以提高

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为目标，深入扎实地开展

了煤炭资源回采率专项检查工作，全市煤炭资源回

采率达到８６％以上。该市政府制订了《滕州市煤炭

资源回采率专项检查工作方案》，对检查的内容和

任务进行了细化和量化，让企业有章可循，便于操

作。市政府与市国土资源局，市国土资源局与各煤

炭矿山企业，企业与各工区，工区与工人，层层签订

“责任状”，做到人员、职责、措施、奖惩“四落实”。

各煤炭矿山企业从建章立制入手，健全完善了一般

矿山必备的１２项储量管理台帐，落实了“三率”指
标考核、竣工验收、回采指标与责任挂钩等１５项规
章制度。市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坚持年检制度，坚持

定期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查阅资料与现场检查

相结合，加大对煤炭资源回采率专项检查的力度和

密度，专项检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２００５年 １１
月，滕州市煤炭资源回采率专项检查工作顺利通过

了国家的检查验收，认为“滕州市煤炭资源回采率

专项检查工作领导重视、组织严密、措施得力、成效

明显，有些做法已达到了全国先进水平”。２００６年，
滕州市被评为全省煤炭资源回采率专项检查工作先

进单位。

２．３　开展山石资源专项整治

滕州市针对当地实际，在《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的基础上，市政府制定了《滕州市山石资源开发利

用规划》和“禁采区采石企业关闭计划”、“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计划”，在全市划定６个禁采区，６个限采
区和６个准许开采区。根据“禁采区内关停，限采
区内收缩，开采区内聚集”的要求，禁采区内一律不

再设立新的开山采石企业；采矿许可证到期或严重

影响地质地貌景观的，立即予以关闭；采矿许可证未

到期的，利用３年时间逐步分期分批予以关闭。目
前，已关闭采矿许可证到期采石企业５家。为严格
禁止禁采区内的开山采石行为，在禁采区设立界桩

２０个，设置警示标志１２０副，对禁采区范围和要求
事项进行了社会公告。对禁采区和限采区，设置了

３８个重点监控点，实行全天候监控；对零星山石资
源，指导业户规范开采，提高利用水平；对成片山石

资源，鼓励开采企业规模化、机械化开采，最大限度

发挥资源效益。

滕州市结合安全生产隐患集中整治月活动，连

续３年组织山石资源专项整治。成立了专门的领导
班子，建立了联合执法队伍，对全市１１个有山石资
源的镇，逐镇、逐村、逐山头进行拉网式检查，严肃查

处各类违法违规开采行为。全市共关闭、取缔无证

开采企业７１家，没收非法采矿工具８２件，拆除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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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３家，整合办理采矿许可证１４个。在严厉打击
非法开采行为的基础上，大力推进非煤矿山安全质

量标准化，２００５年以来，先后有近２０家采石企业参
与了非煤矿山安全质量标准化创建活动，企业的安

全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加强山石开采企业安全生产

动态管理，对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未及时办理采

矿权延续手续或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企

业，及时收回安全生产许可证。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先
后对８家新建山石开采企业的《开采设计》进行了
审查，确保安全生产“三同时”工作的落实，实现了

山石资源安全开采。

２．４　科学整合资源优化矿业布局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搞好资源整合实施集

约化开采的意见》等文件要求，滕州市煤炭企业均

能够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开采规模（９万ｔ／ａ），开采
方法和技术较为先进，资源回采率高于国家规定标

准。对原统配煤矿遗留的关停矿井，根据整合要求，

针对客观实际，重点对枣矿集团八一煤矿矿区所在

的官桥煤田进行资源整合。对山石资源，滕州市本

着“有偿有序、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原

则，编制了《滕州市小矿整合工作方案》，优化矿业

布局，合理调整矿业结构，规定凡是达不到山东省政

府规定的最低开采规模（２万 ｍ３／ａ）的山石开采企
业，一律登记造册，限期进行整合。全市开采区内

２１家采石企业，整合为１１家；对因生产能力小、资
源枯竭的矿山企业，不再续发采矿许可证，依法予以

关闭，全市矿山关闭率达到２０％以上。

２．５　深化矿业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矿产资源中的基础性作

用，深化推进探矿权采矿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初步

形成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矿业权市场秩序。

２００７年以来，成功举办了３次采矿权挂牌交易会，
共出让采矿权３３宗，成交金额２３５．４１万元。纪检、
监察部门和公证机关提前介入，跟踪监督采矿权招

拍挂出让全过程，实行阳光操作，保证了采矿权挂牌

交易依法、规范、有序运作。２００５年以来，该市共招
拍挂出让采矿权１４１宗，收取采矿权价款４７５．７８万
元。

２．６　加大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优化矿山生态环境

本着“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

滕州市加强矿山地质生态环境治理，对于能明确采

石企业治理责任的，由该企业限期履行治理责任；对

因历史原因无法确定治理责任单位的，由市政府进

行治理。市政府与１１个有山石资源的镇政府签订
了《矿山生态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责任书》，纳入年度

目标考核。根据山体地质环境破坏程度和治理难

度，在全市划出 ６处重点治理区域，采取“宜农则
农，宜林则林，宜景则景，宜建则建”等措施，加大恢

复治理力度，恢复地质生态环境。滕州市木石镇笃

山口区域由于多年开山采石，造成矿区地质环境破

坏严重，岩体裸露，险石林立，潜藏着多处地质灾害

隐患，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市政府将该矿区作为恢复治
理的重点，通过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限时完成治理

任务。整个工程复垦补充耕地２ｈｍ２，发展水防护
林５ｈｍ２，年创经济效益８０多万元。东郭镇莲青山
蕴藏着质地优良的花岗岩，生态环境优美，地质遗迹

众多，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为保护莲青山地质

地貌景观，在２００２年成功申报省级地质公园的基础
上，加大保护力度，下达了封山令，保护了莲青山的

原始风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滕州市采取先期试点、总结经
验、全面推开的步骤，对辖区内１４个煤炭矿山企业，
全面实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制度。市国土、

财政部门健全完善了保证金收取、监管、验收制度，

实行专户储存，专人管理，监督矿山企业落实恢复治

理措施，按时验收返还，全市共收取保证金 ４６７万
元。通过实行保证金制度，增强了企业恢复治理矿

山地质环境的责任意识，促进了地质环境保护规范

化、制度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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